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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目的 

 
  本文件概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下述
事宜所作的討論：政府推出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消防資
助計劃 ")，資助舊式綜合用途樓宇的擁有人，履行《消防安全 (建
築物 )條例》 (第 572 章 )("《條例》 ")下提升消防安全的要求。  
 

 

背景 

 

2. 《條例》於 2007 年 7 月 1 日生效，規定在 1987 年 3 月
1 日或之前建成或首次呈交建築圖則供有關部門審批的綜合用
途樓宇及住用樓宇，須將消防安全措施提升至切合現代標準的

消防安全水平，為樓宇的佔用人、使用人及訪客提供更佳的防

火保障，以保護生命和財產。消防處及屋宇署在巡查相關樓宇

後，會向擁有人或佔用人發出消防安全指示 ("指示 ")，列明所需
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3.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計劃動用 20
億元，推出消防資助計劃，資助合資格綜合用途樓宇的擁有人，

履行《條例》下提升消防安全的要求。消防資助計劃下申請資

助的資格準則載於附錄 I。合資格樓宇最高可獲資助工程和顧問
費用的六成，或該類樓宇的相應資助上限 (以較低者為準 )。在
2018 年年中，政府夥拍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推出為數 20 億元
的消防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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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是否需要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4.  有委員指出，當年制定《條例》時，所需消防安全改善

工程所帶來的財政負擔並未構成關注。他們認為，樓宇擁有人

在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時所遇到的重大困難，主要屬技術性

而非財政性問題。他們質疑是否需要消防資助計劃。  
 
5. 然而，有其他委員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雖然未能遵

辦消防處或屋宇署發出的 "指示 "可由多種原因導致，包括技術問
題及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或業主委員會方面有困難，但
擁有人欠缺資金絕對是一大問題，尤其是對於大部份擁有人是

有財政困難的長者的樓宇而言。  
 
6. 據政府當局所述，以往遵辦 "指示 "的情況並不理想。當
局特別指出，除技術問題外，另一個舊樓擁有人常見的問題是

財政困難。儘管現時有一些可供擁有人進行樓宇維修的財政支

援計劃，當中亦涵蓋與消防安全有關的工程，惟這些計劃所提

供的資助額較低。以市建局的公用地方維修津貼為例，一般而

言，每個樓宇單位的擁有人最多可獲樓宇維修工程費用約兩成

至三成資助，最高資助額為每個樓宇單位 4,500 元。政府當局認
為，如資助額能提升，當能為擁有人統籌及進行樓宇維修工程

提供更大誘因。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強調，為確保公帑用得其

所，樓宇須符合若干準則才合乎資格申請消防資助計劃的資

助。舉例而言，消防資助計劃會就樓宇住宅單位的平均應課差

餉租值設置上限，以便在財政上能以更加需要支援的樓宇擁有

人為資助對象。  
 
舊樓擁有人遇到的技術困難  
 
7.  委員關注到，部分舊式樓宇的擁有人受其樓宇的建築結

構或空間所限，以致不能完全遵從 "指示 "的規定。具體而言，樓
高 3 層或以下的舊式樓宇在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時，遇到實
際的技術困難，因為該類樓宇的樓齡較高，在增設消防水缸及

泵房時會遇到較大的空間或結構限制。  
 
8.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明白部分擁有人在遵從 "指示 "時所
面對的困難。為此，消防處已根據《條例》所容許，按所提供

的理據及/或所涉工程的規模，延長 "指示 "的遵從期限。消防處
及屋宇署會根據個別樓宇的情況，在不損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

前提下，以靈活和務實的方式處理每宗個案，並讓擁有人有更

多時間和彈性，遵從 "指示 "。此外，消防處已推出一系列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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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包括 "折衷式喉轆系統 "和降低消防系統供水缸容量的要
求，以協助樓宇擁有人解決工程技術上的困難。就樓高 3 層或
以下的舊式樓宇而言，消防處及水務署自 2016 年 9 月起，已接
受擁有人在樓宇地下位置安裝由政府供水水管直接供水的 "折衷
式喉轆系統 "，免卻安裝消防水缸及水泵的相關裝置。至於樓高
4 至 6 層的舊式樓宇，消防處已把大部分該等樓宇的消防水缸容
量要求，由原本的 2 000 公升降低至 500 公升。  
 
9.  有委員建議，消防處應為難以遵辦 "指示 "的年老樓宇擁
有人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有委員亦關注到，消防處可否進
行 "指示 "所要求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並向有關樓宇擁有人追討
費用。  
 
10.  政府當局表示，消防處將難以為樓宇擁有人進行有關工
程，因為有多項事宜 (例如在樓宇的公用地方安裝消防水缸的位
置、消防裝置及設備的年檢安排，以及共同承擔其後的維修及
保養費用 )均需要得到擁有人之間的同意和協調。儘管如此，政
府當局會在消防資助計劃實施一段時間後檢討該計劃。  
 
11.  有委員指出，有不少在 1987 年前落成的綜合用途樓宇
及住宅樓宇的擁有人，特別是 "三無大廈 "(即未有成立法團、居
民組織，亦不是由管理公司管理的樓宇 )的擁有人，在統籌遵辦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時面對困難。具體而言，該等擁有人不能以
法團名義申請有關的樓宇維修貸款及津貼。  
 
12.  政府當局表示，消防處知悉 "三無大廈 "面對的困難，故
此已按所提供的理據及/或所涉工程的規模，延長 "指示 "的遵從
期限。當局進一步表示，為加強對 "三無大廈 "提供免費的專業意
見及支援服務，全方位提升大廈管理及維修工作，民政事務總
署自 2011 年起推行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此外，消防處
及屋宇署會把尚未成立法團的目標樓宇名單轉交民政事務總署，
以便該署可協助有關樓宇成立法團。  
 
13.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一直以靈活和務實的方式處
理每宗個案，並會繼續此做法。相關部門亦會不時檢討所實施
的措施和繼續研究不同方案，以助舊式樓宇的擁有人遵從 "指
示 "。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及合資格樓宇的範圍  
 
14.  委員察悉，雖然已有 6 400 幢目標綜合用途樓宇獲發
出 "指示 "，但消防資助計劃的 20 億元撥款只會惠及約 2 000 多
幢目標樓宇。委員對消防資助計劃的評核申請準則提出關注。
政府當局表示，評核申請時，當局會考慮多項因素，例如樓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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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指示 "發出後已過了多少時間。相關部門會制訂並公開消防資
助計劃的評核申請準則。  
 
15.  有委員建議，消防處應向未有成立法團或業主委員會的
樓宇的個別擁有人提供直接資助。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亦應
在消防資助計劃下，為已遵辦屋宇署及消防處分別發出的 "指
示 "的目標綜合用途樓宇的擁有人提供資助，否則該等擁有人日
後若得不到政府當局的資助，便不願意進行改善工程。  
 
16.  政府當局表示，只有已成立法團或業主委員會、已獲送
達 "指示 "並在行政長官發表 2017 年施政報告當日前尚未完成所
需工程的樓宇，方合資格申請消防資助計劃的資助。由於《條
例》自 2007 年起實施，一些因應以往所發 "指示 "而需進行的消
防安全改善工程可能已於多年前完成，而有關樓宇單位的擁有
權其後可能已有所變動。  
 
最新發展  
 
17.  根據保安局就 2019 年施政報告及附篇中的相關政策措
施發出的文件，消防資助計劃合共接獲約 2 430 宗符合基本資格
準則的申請，涉及約 2 600 幢樓宇。由於 20 億元的資金未必足
以應付所有已接受的申請，現時約 500 宗符合基本資格準則的
申請暫列於候補名單上。鑒於反應正面，政府當局建議為消防
資助計劃增加撥款 35億元，預期可額外惠及超過 3 500幢樓宇。
如獲立法會批准撥款，預計市建局可於 2020 年年中推出下一輪
申請。  
 
18.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20 年 1 月 7 日的會議上，就消防資
助計劃的優化措施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  
 
 
相關文件  
 
19.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1 月 3 日



 
附錄 I 

 
 

消防資助計劃下申請資助的資格準則 

 
 

申請「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的樓宇須符合以下

條件：  
 
(a) 樓宇屬於《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第 572 章，《條例》)

下的目標綜合用途樓宇；  
 

(b) 樓宇若位於巿區 (包括香港島、九龍、沙田、葵青及荃
灣 )，其住宅單位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不可超過
162,000 元；若位於新界地區，不可超過 124,000 元；  

 
(c) 樓宇業主已接獲消防處及屋宇署發出的「消防安全指

示」，而在 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當日 (2017年 10月 11日 )
前尚未完成所需工程；及  

 
(d) 樓宇已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 章 )成立業主立

案法團；或按照大廈公契成立業主委員會，並會根據大

廈公契內列明的要求組織公用地方維修。  
 
 



附錄 II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1 月 25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6 年 1 月 5 日  
(議程第 V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11 月 3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1 月 9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6 年 3 月 2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 項質詢  
 

2016 年 11 月 2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0 項質詢  
 

2017 年 6 月 14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 項質詢  
 

2017 年 7 月 5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0 項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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